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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給撫慰金，除應檢具公務人員退休法施行細則第 36條各款規定之

證件外，並應報經原服務機關轉請原退休金支給機關發給」（市公報

69秋 44期）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69.9.4(69)局肆字第 020825號函：「分類職位公務

人員任用法修正後，以第 5職等權理第 6職等、第 9職等權理第 10

職等人員，可按其所權理職等之標準支領房租津貼。」（市公報 69

秋 60期）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69.9.3(69)局肆字第 20395號函：「公務人員配偶

服務於單一薪給銀行，雖在學習期間因生產而停發其薪津，惟未具

備報領實物配給之要件，仍不得由其任職公教機關之配偶，請領生

育補助費。」（市公報 69秋 5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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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領之原則下，自 69年 9月 1日起，從寬依規定發給眷屬重病住院

補助」（省公報 69冬 1期） 

  銓敘部 69年 9月 11日（69）臺楷典三字第 38124號函解釋：「查公

務人員請假規則係以受有俸薪之文職公務人員為適用範圍，某甲在

分娩時如為受有俸薪之文職公務人員，應可適用公務人員請假規則

第 3條之規定，如其分娩事實發生時非現職公務人員，因無適用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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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自然無法適用公務人員請假規則之規定。至於某甲在分娩後若

干時日，因考試分發而取得公務人員身分，亦不宜以其未任公務員

所發生之事而追溯給假」（省公報 69冬 1期） 

  「中央公教人員急難貸款實施要點」及「臺北市政府公教人員急難

貸款作業注意事項」（市公報 69秋 56期） 

五、判決要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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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年度判字第 374號（司法院公報 22卷 8期）（69IFBZ34） .......................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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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 

內政部 64.5.29臺內營字第 640675號令發布 

內政部 69.8.22臺內營字第 41447號令修正發布 

第一章 總則 

第 1條 本辦法依都市計畫法（以下簡稱本法）第 26條規定訂定之。 

第 2條 都市計畫發布實施後，每 5年至少通盤檢討一次，視實際情形分期分區就本法

第 15條或第 22條所規定之事項全部或部分辦理，但計畫發布實施已屆滿計畫

年限或 25年者，應予全面通盤檢討。 

第 3條 依本法辦理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應依據每一都市計畫地區之實質、社會、經濟

等現況及未來發展需要，並參考機關、團體或人民建議，對原計畫內容為之。 

第 4條 都市計畫之通盤檢討，原則上應以計畫人口與人口密度為基礎，但計畫地區人

口成長率、人口密度與原計畫推計數字有重大出入者，其計畫人口與人口密度

應重新修正作為檢討之依據。 

第 5條 都市計畫經通盤檢討後，必須變更者，應即依照本法所規定程序辦理變更，無

須變更者，應將檢討結果於報請核定機關備查後公告週知。 

第二章 條件與期限 

第 6條 都市計畫發布實施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即辦理通盤檢討： 

一、都市計畫依本法第 27條之規定辦理變更致原計畫無法配合者。 

二、區域計畫公告實施後，原已發布實施之都市計畫不能配合者。 

三、都市計畫實施地區之行政界線重新調整，而原計畫無法配合者。 

第 7條 都市計畫發布實施未滿 2年，除有本辦法前條之情事外，不得藉故通盤檢討，

辦理變更。 

第 8條 都市計畫發布實施後，人民申請變更都市計畫或建議除有本法第 24條規定之情

事外，應予彙集作為通盤檢討之參考，不得個案辦理，零星變更。 

第三章 公共設施用地之檢討標準 

第 9條 遊憩設施用地檢討標準依下列之規定： 

一、兒童遊樂場：兒童遊樂場以每千人 0.08公頃為準，每處最小面積 0.2公頃。 

二、公園：公園包括閭鄰公園及社區公園，但區域性公園不包括在內。 

閭鄰公園按閭鄰單位設置，社區公園每一計畫處所最少設置一處。其面積

依左列計畫人口規模檢討之： 

（一）3萬人以下者，以每千人 0.15公頃為準，惟人口 1萬人以下者，其

外圍為空曠之山林或農地，得不設置公園。 

（二）3萬至 10萬人口者，以每千人 0.2公頃為準。 

（三）10萬人口以上者，以每千人 0.25頃為準，並最少應有一處 4公頃以

上之社區公園。 

三、體育場所：體育場所依下列計畫人口規模檢討之： 

（一）3萬人以下者，得利用學校之運動場，可免設體育場所。 

（二）3萬至 10萬人口者，以每千人 0.08公頃為準，最小面積為 3公頃。 

（三）10萬人口以上者，以每千人 0.07公頃為準。 

（四）體育場所面積之二分之一，可併入公園面積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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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條 學校用地之檢討標準依下列之規定： 

一、國民小學：依閭鄰單位之分布，以每一閭鄰配設一所為原則，校地面積依

下列計畫人口規模檢討之： 

（一）1萬人口以下者，以每千人 0.22公頃為準，每校面積不得小於 1.8

公頃。 

（二）1 萬至 5 萬人口者，以每千人 0.2 公頃為準，每校面積不得小於 2

公頃。 

（三）5萬至 10萬人口者，以每千人 0.18公頃為準，每校面積不得小於

2公頃。 

（四）10 萬人口以上者，以每千人 0.16 公頃為準，每校面積不得小於 2

公頃。 

二、國民中學：校地面積依下列計畫人口規模檢討之： 

（一）5萬人口以下者，以每千人 0.16公頃為準，每校面積不得小於 2.5

公頃。 

（二）5萬人口至 10萬人口以下者，以每千人 0.15公頃為準，每校面積

不得小於 2.5公頃。 

（三）10萬人口以上者，以每千人 0.13公頃為準，每校面積不得小於 2.5

公頃。 

三、高級中學及高級職校：校地面積依計畫人口規模，以每千人 0.075公頃為

準，每校面積不得小於 3.5公頃。 

第 11條 零售市場以每一閭鄰單位設置一處為原則，每處面積不得小於 0.2公頃，其面

積依下列之計畫人口規模檢討之： 

一、1萬人口以下者，以每千人 0.025公頃為準。 

二、1萬至 10萬人口者，以每千人 0.02公頃為準。 

三、10萬人口以上者，以每千人 0.017公頃為準。 

批發市場按實際需要檢討之。 

第 12條 政府機關、公共建築及地區性服務之公用事業等用地，應按實際需要檢討之。 

第 13條 停車場用地依下列計畫人口規模檢討之： 

一、商業區： 

（一）1萬人口以下者，以商業區面積之百分之八為準。 

（二）1萬至 10萬人口者，以商業區面積之百分之十為準。 

（三）10萬人口以上者，以商業區面積之百分之十二為準。 

二、市場用地比照商業區計算之比率，供公眾使用之建築暨政府機關用地按商

業區計算比率百分之五十計算。 

三、公用運動場、體育場及遊憩地區之停車場依實際需要檢討之。 

第 14條 道路用地按交通量、道路設計標準，綠地按自然地形或期設置目的，其他公共

設施場所用地均按實際需要檢討之。 

第四章 土地使用分區之檢討標準 

第 15條 住宅區檢討標準依下列之規定： 

一、住宅用地實際發展面積未達原計畫面積之百分之八十者不得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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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住宅用地實際發展面積已達原計畫面積之百分之八十至百分之九十者，須

增加面積時，以能構成一個閭鄰單位為原則。 

三、住宅用地實際發展面積已達原計畫面積之百分之九十以上時，得辦理都市

計畫變更或擴大。 

四、住宅區街廓內不合住宅使用面積超過該街廓面積百分之七十以上，且實際

上亦無法作居住使用，變更用途後對於對於鄰近使用分區無妨礙者，得

將該街廓內之土地變更為其他分區，但變更為商業區者，不得違反本辦

法第 16條第 5款之規定。 

第 16條 商業區檢討標準依下列之規定： 

一、計畫人口 3 萬人以下者，商業區面積以每千人不得超出 0.45 公頃（包括

閭鄰中心及社區中心商業區面積）。 

二、計畫人口 3萬至 10萬者，商業區面積以每千人不得超出 0.40公頃（包括

閭鄰中心、社區中心及市鎮中心商業區面積）。 

三、計畫人口 10萬以上者，商業區面積以每千人不得超出 0.35公頃（包括閭

鄰中心、社區中心及市鎮中心商業區面積）。 

四、商業區街廓內不合商業使用面積該街廓面積百分之七十以上，且實際上無

法作商業使用變更用途後，對於鄰近土地使用分區並無妨害者，得將該

街廓內之土地變更為其他分區。 

五、商業區總面積不得超出都市計畫總面積（農業區、保護區、風景區、及河

川用地等非都市發展用地除外）百分之八為原則。 

第 17條 工業區檢討標準依下列之規定： 

一、計畫工業區之位置，因都市發展結構之改變對社區生活環境發生不良影響

時，得於變更為其他使用分區。 

二、工業區街廓內不合工業使用面積該街廓面積百分之七十以上，且實際上無

法作工業使用者，得將該街廓內之土地變更為其他分區，但變更為商業

區者，不得違反前條第 5款之規定。 

三、工業區面積之增減應以工業設定之種類及工業密度為準。 

第 18條 其他土地使用分區（如農業區、保護區）得視實際需要情形檢討之。 

第 19條 各土地使用區分之檢討，應以自然地形（如綠地、河川）或人為地物（如道路、

鐵路）為界限予以調整。 

第五章 辦理機關 

第 20條 都市計畫之通盤檢討由原擬定機關辦理，但由內政部核定之都市計畫，必要時

得授權該管省（市）政府辦理，由省政府擬訂之都市計畫必要時得授權該管縣

（市）政府辦理。 

第 21條 聯合都市計畫之通盤檢討，由有關同級機關會同辦理，但其範圍未逾越省境或

縣境者，得由省政府或縣政府辦理之。 

第六章 作業方法 

第 22條 都市計畫通盤檢討前辦理機關應於各該直轄市、縣（市）政府及鄉鎮縣轄市公

所公告 30天，並應將公告之日期及地點登報週知，人民得於公告期間內，以

書面載明姓名、住址，向辦理機關提出意見，供作通盤檢討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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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3條 公共設施用地檢討時，應由辦理盤檢機關分別協調各地使用機關或管理機關。 

第 24條 都市計畫分區發展優先次序，應視計畫地區範圍之發展現況與趨勢並依據地方

政府財力，予以檢討之。 

第七章 附則 

第 25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起實施。 

修正「臺北市地政事務所組織規程第 2 條條文」，「臺北市松山、古

亭、建成、士林地政事務所編制表」並訂定「臺北市中山地政事務

所編制表」 

臺北市政府令 本府所屬各機關                        69.8.18府法三字第34686號 

  附「臺北市地政事務所組織規程第 2條條文」，「臺北市松山、古亭、建成、士林、

中山地政事務所編制表」 

附件 

臺北市地政事務所組織規程第 2條修正條文 

第 2條 本市得按行政區域設置地政事務所（以下簡稱本所）其機關名稱及轄區如下： 

一、松山地政事務所，管轄松山、南港等二區。 

二、古亭地政事務所，管轄古亭、景美、木柵、龍山、雙園等五區。 

三、建成地政事務所，管轄建成、大同、城中、延平、大安等五區。 

四、士林地政事務所，管轄士林、北投等二區。 

五、中山地政事務所，管轄中山、內湖等二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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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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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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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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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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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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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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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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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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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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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八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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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第
七
至
八
職
等 

第
七
至
八
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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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至
七
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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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至
五
職
等 

第
四
至
五
職
等 

第
三
至
四
職
等 

第
三
至
四
職
等 

第
一
至
二
職
等 

第
六
職
等 

第
四
至
五
職
等 

第
六
職
等 

委

任 

 

員
額 1 1 3 4 20 13 3 15 31 1 1 1 1 95 

備

考 

    內
四
人
得
列
第
六
職
等 

內
三
人
得
列
第
六
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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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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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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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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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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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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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任 

 

員
額 1 1 3 4 18 8 2 14 25 1 1 1 1 80 

備

考 

    
內
四
人
得
列
第
六
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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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二
人
得
列
第
六
職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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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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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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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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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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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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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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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至
五
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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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職
等 

委

任 

 

員

額 1 1 3 5 18 9 2 12 26 1 1 1 1 81 

備

考 

    
內
四
人
得
列
第
六
職
等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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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得
列
第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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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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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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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至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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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至
五
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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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至
五
職
等 

第
三
至
四
職
等 

第
三
至
四
職
等 

第
一
至
二
職
等 

第
六
職
等 

第
四
至
五
職
等 

第
六
職
等 

委

任 

 

員
額 1 1 3 4 14 15 3 12 24 1 1 1 1 81 

備

考 

    
內
三
人
得
列
第
六
職
等 

內
三
人
得
列
第
六
職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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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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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地
政
事
務
所
編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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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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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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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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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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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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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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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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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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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

額 1 1 3 3 16 7 2 12 24 1 1 1 1 73 

備

考 

    
內
三
人
得
列
第
六
職
等 

內
一
人
得
列
第
六
職
等 

        

不動產評價委員會組織規程第 3條及第 11條修正條文 

    69.8.20財政部（69）臺財稅第 36982號令修正 

第 3條 本會置委員 11人，由市縣（市）政府就下列人選中遴聘： 

一、直轄市：由財政局長、工務局長、地政處長、稅捐稽徵處長、財政局稅務

行政科長、稅捐稽徵處主管科長為當然委員，另由市政府聘請市議會代表

二人、農會代表 1人、營造業公會代表 1人及建築師公會之專門技術人員

1人為委員，並以財政局長、稅捐稽徵處長為正副主任委員。 

二、各縣（市）：由縣（市）長、稅捐稽徵處長、財政科（局）長、建設科（局）

長或工務局長、地政科長、稅捐稽徵處主管課長為當然委員，另由縣（市）

政府聘請當地議會代表 2人、農會代表 1人、營造業公會代表 1人及建築

師公會之專門技術人員 1人為委員，並以縣（市）長、稅捐稽徵處長為正

副主任委員。 

第 11條 本規程自發布日施行。 

 

有關使用執照屋頂突出物面積僅記載一層之面積，而竣工圖卻核准

為二層，可否依竣工平面圖登記為二層之面積等疑義案 

臺北市政附地政處函 林○○先生等                   69.9.2北市地一字第3697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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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依先生等 69年 8月 23日申請書辦理，並檢還原附件全宗。 

二、案經簽准本府工務局 69 年 8 月 29 日箋覆：「屋頂突出物興建二層且已依規定申

請領得使用執照，應屬合法建築物，其面積得依兩層合計計算，又露台為上方無

遮蓋物者，陽台為有遮蓋物者。」本案屋頂突出物依上開意見，自得以兩層合計

面積登記。至本案四、五樓究屬陽台或露台，應依上開簽見予以認定，並逕向土

地所轄地政事務所洽辦。 

三、副本抄送本市各地政事務所及本處第 1科、技術室（以上均含申請書影本乙份）。 

附件 

申請書 

民林○○等八名於臺北市大安區○○路 355 巷 18 弄 4、6 號（基地座落：○○段 4

小段 441、442、445地號）所興建之建物已領有 69使字第 1123號使用執照，執照上屋

頂突出物面積之記載為 18.10 平方公尺係為一層之面積，於竣工平面圖核准為二層，可

否依竣工平面圖登記為二層面積，又竣工平面圖上，四、五層所記載之前陽台，實係為

露台，因建築設計師為標示方便起見而一律標示為陽台，可否依實際勘測情形登記為露

台，茲檢附使用執照、竣工平面圖影本一份，懇請核示為禱。 

此 致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 

                   申請人：                  詳如附表 

有關已辦竣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建物，嗣後就其增建部分如何辦理

登記案 

臺北市政附地政處函 各地政事務所                  69.9.20北市地一字第41144號 

說明： 

一、依內政部 69年 9月 12日臺內字第 46255號函辦理，並檢送該函影本乙份，供請

參考。 

二、本案前經內政部 69 年 8 月 14 日臺內地字第 34061 號函釋，嗣經本處以 69 年 8

月 22 日北市地一字第 35510 號函建議該部，准按聲請內容分別為所有權人第一

次登記及標示變更登記。頃奉核復，仍應依上開部函規定辦理，請依照辦理。至

如何計算規費，應否公告等處理方式，請仍依本處 69年 8月 22日北市地一字第

35510號函（副本已抄送貴所）說明二規定辦理。 

附件 1 

內政部函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                          （69）臺內地字第 46255號 

主旨：關於已辦竣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建物，就其增建部分辦理登記，仍請依本部 69.8.14

臺內地字第 34061號函辦理。 

說明：復 貴處 69.8.22北市地一字第 35510號函。 

附件 2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函 內政部                       69.8.22北市地一字第35510號 

主旨：有關已辦竣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建物，嗣後就其增建部分辦理登記乙案，建議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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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聲請內容別而區分為第一次登記及標示變更登記，用切實際，敬請鑒核。 

說明： 

一、 依 貴部 69 年 8 月 14 日（69）臺內地字第 34061 號函致臺灣省地政處副本辦

理。 

二、 有關已辦竣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建物，其後另建造部分，申請人若以主建物，

另編建號方式辦理時，本處詳予研議後，認為應以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方式辦理，

並依土地法有關規定繳納登記規費及公告三十日；惟若申請人以原建物之附屬

建物辦理登記時，則以標示變更登記方式辦理，並計課登記規費。 

附件 3 

內政部函 臺灣省地政處                          69.8.14(69)臺內地字第34061號 

主旨：屏東縣黃○○君持憑建設單位核發使用執照，申辦建物登記疑義乙案，復請查照。 

說明： 

一、復 貴處 69.6.27地一字第 38195號函。 

二、本案黃君之第一層建物既已辦竣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其後建造第二層部分，

申辦建物標示變更登記，應予受理，惟如所有權人申請為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

亦應於受理。 

三、副本抄發臺北市地政處、高雄市地政處（均附臺灣省地政處原函影本）及本部地

政司。 

附件 4 

臺灣省地政處函 內政部                            69.6.27(69)地一字第38195號 

主旨：屏東縣政府函為黃○○君增建第二層樓房，持憑建設單位核發使用執照申辦標示

變更登記疑義，轉請核示。 

說明： 

一、依據屏東縣政府 69.6.6屏府地籍字第 49624號函辦理。 

二、本案建物之第二層，既在已經總登記之同一業主所有之地面上所增建，自應依照

增建辦理建物標示變更登記，為本件增建之第二層部分，實質上係屬所有權第一

次登記，故應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69 條規定申請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前，先向

登記機關申請建物勘測並參照土地法第 55 條之規定辦理公告，至其登記費，亦

擬依照土地法第 65條規定繳納，事關中央法令疑義，並為求省式處理一致起見，

檢附屏東縣政府上開函件影本全份，敬請核釋。 

附件 5 

屏東縣政府建設局使用執照（略） 

已登記之共有土地或建物權利，共有人就其持分移轉與他人或移轉

後與他人共有之持分合併而申請登記時，得免受土地登記規則第 40

條第 2項規定之限制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函 各地政事務                    69.9.16北市地一字第40921號 

說明：依內政部 69年 9月 11日 69臺內地字第 45229號函辦理，並檢送上開函件及附件

影本各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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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內政部函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                       69.9.11(69)臺內地字第45229號 

主旨：已登記之共有土地或建物權利，共有人就其持分移轉與他人或移轉後與他共有人

之持分合併而中請登記時，得免受土地登記規則第40條第2項規定之限制，請 查

照。 

說明：依據林○○君 69.8.18申請書辦理，附原書影本乙份。 

附件 2 

申請書 

受文者：內政部                                      69.8.18臺內地字第 45229號 

主旨：為已登記之共有土地或建物權利持分共有人就其持分移轉與他人或移轉後與他共

有人之持分合併時，其持分之登記，可否繼續沿用 鈞部65.7.27臺內地字第696320

號函規定，懇請核示。 

說明：前開 696320號規定與修正土地登記規則第 40條第 2項規定並無相衝突，似應准

予繼續沿用為宜。 

 

關於非婚生子申辦繼承登記疑義案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函 古亭事務所                     69.9.1北市地一字第37481號 

說明： 

一、依代理人陳吳○○女士 69 年 7 月 8 日申請書辦理，並檢送該申請影本乙份及原

附件全宗。 

二、案經報府准內政部 69 年 8月 25日（69）臺內地字第 37164號函覆：「主旨：非

婚生子張○○申辦張□□所遺不動產登記疑義案，復請查照。說明：一、復貴府

69 府第一字第 29747 號函。二、按「繼承開始於臺灣光復以前，不適用民用法

繼承編之規定，而應依臺灣當時之習慣，迭經最高法院著有判例；被繼承人死亡

時無後，由親族協議選定遺產繼承人，原為當時臺灣之習慣所許可」，前經本部

50.10.20臺內地字第69527號函移有案，本案張○○既為親屬會議選定之繼承人，

且其繼承事實係於日據時期發生；若無其他利害關係人提出異議，申辦繼承登記，

應準予受理。三、檢還原送申請書影本及附件乙份」故本案若無其他利害關係人

提出異議，依上開規定，自得援用已辦竣之證明文件申辦繼承登記。 

三、副本抄送陳吳○○女士（請逕向古亭地政事務所洽辦）及本處第一科、技術室、

建成、松山、士林地政事務所。 

被繼承人死亡，繼承人拋棄繼承權，而設有遺產管理人者，其遺產

依規定仍應課徵遺產稅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函 蘇○○女士                     69.9.8北市地一字第39180號 

說明：依臺北市國稅局 69年 9月 3日（69）財北國稅貳字第 77071號函辦理。 

附件 

財政部 臺北市國稅局                          69.9.3(69)財北國稅貳字第77071號 

主旨：被繼承人死亡，繼承人拋棄繼承權，而設有遺產管理人者，其遺產依規定仍應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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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遺產稅，請查照。 

說明： 

一、復 貴處 69.8.6北市地一字第 32443號函。 

二、遺產稅之納稅義務人，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無遺囑執

行人及繼承人者，為依法選定之遺產管理人。」則被繼承人死亡，繼承人拋棄繼

承權，而設有遺產管理人者，依上開規定，仍應申報繳納遺產稅。 

三、被繼承人生前出售不動產，在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前死亡，設有遺產管理人者，

在移轉遺產與債權人時，仍應列入遺產申報，惟依未繼承登記不動產辦理強制執

行聯繫要點之規定，准由債權人代為申報繳納遺產稅。 

 

關於高○○申辦被繼承人高×遺產繼承登記援用前次登記案中

繼承權拋棄書及印鑑證明疑義案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函 古亭地政事務所                69.9.12北市地一字第39955號 

說明：案經報府函准內政部 69年 9月 6日 69台內地字第 45225號函復略以：「關於高○

○申辦被繼承人高○遺產繼承登記援用前次登記案中繼承權拋棄書及印鑑證明疑

義乙案，請依本部 69年 7月 2日 69台內地字第 13818號函辦理，復請查照。」

請依上開內政部函（本處經以 69.7.8 北市地一字第 27347 號函各所在案）意旨辦

理。 

附件 1 

內政部函 臺北市政府                              69.9.6(69)臺內地字第45225號 

主旨：關於高○○申辦被繼承人高×遺產繼承登記援用前次登記案中繼承權拋棄書及印鑑

證明疑義乙案，請依本部 69.7.2(69)臺內地字第 13818號函辦理，復請查照。 

說明：貴府 69.8.19府地一字第 34739號函，並檢還原卷乙宗。 

附件 2 

臺北市政府函  內政部                           69.8.11 (69)府地一字第 34739號 

主旨：關於高○○申辦被繼承人高×遺產繼承登記援用前次登記案中繼承權拋棄書及印
鑑證明疑義乙案，敬請釋示。 

說明： 

一、依本府地政處轉陳高○○先生 69 年 8 月 5 日申請書辦理，並隨文檢送該申請書

影本乙份，古亭地政事務所 58年 2月 24日木柵字第 391號及 69年 7月 29日木

柵字第 7362號登記案件各乙宗，供請參考，用畢請檢還。 

二、貴部 69年 7月 2日 69臺內地字第 13818號函說明二略以：「申辦繼承登記時，

原應就全部遺產一次辦理之，惟事實上部分漏未申辦者，在所難免，類此漏辦繼

承登記之遺產，有部分繼承人拋棄繼承權者，本可援用前次登記案中有關文件申

請補辦，……按繼承人之承認或拋棄，有其不可分之性質，是即應就遺產全部為

承認或拋棄，此為學者間通說，……」。本案繼承人高○○申請援用古亭地政事

務所 58年 2月 24日收件木柵字第 391號登記案中之繼承權拋棄書及印鑑證明，

依照上開部函規定，自應准許。惟經查該原登記案中之繼承權拋棄書所列不動產

標示並未包含現申請登記之不動產，依照最高法院 65 年臺上字第 1563 號及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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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臺上字第 3448號判例，繼承權部分拋棄應為無效。（原繼承權拋棄書所列不

動產標示出原案遺產稅繳納證書所載之全部不動產，是以在當時並無瑕疵）且現

申辦繼承登記之土地標示亦無遺產稅證明文件，故本案原繼承拋棄書效力如何？

得否准予援用案案關法令適用疑義，故請釋示，以利執行。 

三、副本抄送本府地政處及土地登記代理人高○○先生 

 

關於陳吳○辦理以家屬身分死亡之被繼承人吳○○遺產之繼承登記

疑義案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函 代理人高○○先生              69.9.13北市地一字第39931號 

說明： 

一、復先生 69年 6月 6日請書，並檢還原附件全宗。 

二、本案有關被繼承人吳○○之戶籍記事，究以本籍地抑或寄留地之戶籍記載始具有

法律效力乙節，經函准本府警察局 69年 9月 8日北市警戶字第 088583號函覆如

卷附影本。依上開函釋，吳○○係以家屬身分死亡，依日據時期台灣習慣法上家

屬之財產為私產，至其繼承人順序為：（一）直系血親卑親屬。（二）配偶。（三）

直系尊親屬。（四）戶主。故本案應依上開所敘辦理。 

三、查土地登記規則第 42條第 2項已規定：「繼承系統表由申請人依民法有關規定自

行訂定，並註明「如有遺漏或錯誤致他人受損害者，申請人願負法律責任」至如

何審查繼承登記，本處69年5月19日北市地一字第19411號函釋亦已說明在案，

故來函所詢第 2點，請依上開規定辦理。 

四、檢送臺北市警察局 69年 9月 8日北市警戶字第 088583號函及附件共貳張，供請

參考。 

附件 1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69.9.8北市警戶字第088583號 

主旨：高○○代理陳吳○辦理繼承登記請釋日據時期本籍地之謄本效力以何為主案復請

查照。 

說明： 

一、本局曾以 69年 7月 3日北市警戶字第 059474號函轉請內政部釋示到局。 

二、檢送內政部 69年 8月 25日臺內戶字第 39556號函影本乙份及檢退原附件一冊卅

一頁。 

附件 2 

內政部函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69.8.25 (69)臺內戶字第 39556號 

主旨：為高○○代理陳吳○辦理繼承登記請釋日據時期本籍地之謄本或寄留地謄本效力

以何為主案，復請查照。 

說明： 

一、復貴局 69.7.3北市警戶字第 59474號函。 

二、案准法務部 69.8.7 法 69 律字第 1527 號函以「（一）日據時期被繼承人死亡時，

如其為戶主，因法定戶主繼承人須為被繼承人之家屬，故如得戶主之同意（在未

成年人之情形，分戶並應得行使親權之父或母，或監護人之同意），分割家產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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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別居者，習慣上即難認係家屬，對原來之戶主，自喪失繼承權。（二）至被繼

承人為家屬時，其法定繼承人，不以於被繼承人死亡時同住一家為必要，故其是

否為被繼承人之家屬，與其有無繼承權無關」。 

 

內政部函釋關於時效完成，占有人申請地上權取得登記，登記機關

應審查之事項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函 各地政事務所、土地重劃大隊 

69.9.16北市地一字第 40196號 

說明：依內政部 69年 9月 6日 69臺內地字第 41992號函辦理，同時檢附原函影本乙份，

並兼復建成地政事務所 69.2.11北市建地一字第 1484號、69.3.25北市建地一字第

3302 號、69.3.27 北市建地一字第 3423 號函（檢還原登記案三宗）松山地政事務

所 69年 3月 17日北市松地一字第 3463號函（檢還原登記案乙宗）及土地重劃大

隊 69年 4月 10日北市地重三字字 0908號函。 

附件 

內政部函 臺北市政府                              69.6.9(69)臺內地字第41992號 

主旨：為時效完成因占有取得地上權申辦登記，登記機關應審查事項，函請查照並轉知。 
說明： 

一、根據臺北市政府 69年 5月 9日（69）府地一字第 18268號函，臺灣省地政處 69

年6月23日 69地一字第37153號函同月 20日地三字第3783號函及高雄市政府

地政處69年6月30日69高市地政三字第4823號函暨財政部國有財產局69.4.30

臺財產一字第 3213號函辦理。 

二、案經本部邀請法務部、財政部及省市地政機關研商，獲致結論如次： 

（一）占有人以時效完成取得地上權，依照土地登記規則第 113條第 1項規定申

請地上權登記，登記機關應予受理。 

（二）登記機關受理前開申請地上權登記案件之審查要點： 

1.占有人占有之始，須為具有行為能力之人，以有建物為目地使用土地者，

該建物應屬合法建物，其認定標準，依行政院 57年 6月 5日臺 57內字

第 4423號令規定。 

2.占有人占有時效之期間，悉依其主張，無論二十年或十年，登記機關均

予受理。 

3.於一宗土地之特定部分主張取得地上權者，申請人須先行單獨申請測繪

地上權位置圖。登記機關於勘測時，應通知土地所有權人或公地管理機

關。 

4.占有土地四鄰之證明人，於占有人開始占有時即申請登記時，須繼續為

該鄰地之使用人；且其於占有人占有之始為成年者為限。出具證明時，

並應添附印鑑證明。 

5.因占有申請地上權登記之土地，若屬土地法第 14條第 1項規定之土地，

或其使用有違土地使用管制法令者，其申請不予准許。 

6.關於地租之支付方法即權利存續期間，登記申請書未填明者，土地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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簿得免予登記。 

7.占有人申請取得地上權登記時，應填明土地所有權人之現住址及登記簿

所載之住址。若土地所有權人死亡者，應填明其繼承人及該繼承人之現

住址。 

8.申請登記之地上權，如其內容係以在他人土地上有其他工作物或竹木為

目的者，如未能提出稅捐及水電等文件時，得僅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113

條第 1項規定之證明文件辦理。 

三、隨函檢還臺北市政附 69府地一字第 18268號函附件全份。 

四、副本抄送法務部、臺北市政府地政處、臺灣省地政處（兼復貴處 69年 7月 22日

69地一字第 45127號函並檢還貴處 69地一字第 40177號函及同字第 45127號函

附件）高雄市政府地政處。 

 

關於法院囑託查封登記或撤銷查封登記之事件，應詳細記明登記日

期及時間，其「時間」應如何記載案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函 各地政事務所                  69.9.26北市地一字第42665號 

說明：依內政部 69年 9月 19日（69）臺內地字第 46257號函辦理，並隨文檢送上開函

件影本乙份。 

附件 

內政部函 臺北市政府                             69.9.19(69)臺內地字第46257號 

主旨：關於法院囑託查封登記或撤銷查封登記之事件，應詳細記明日期及時間，其「時

間」應如何記載乙案，請照明二辦理。 

說明： 

一、復貴府 69年 8月 25日 69府地一字第 20302號函。 

二、本案應登記之「時間」可於登記簿用紙「登記日期」之「年月日」欄內適當空白

處記載「時」「分」。其「時」之記載方式如「9時」、「14時」，「分」之記載方式

如「08分」、「23分」。 

 

關於數筆不同所有權人之土地，已依法合法併用，各筆土地間界址

已不存在，該等土地於重測時，得否依職權辦理合併疑義案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函 測量大隊                       69.9.2北市地一字第37172號 

說明： 

一、復 貴大隊 69年 8月 25日北市地測督字第 10336號函 

二、本案 貴隊所述理由，前經本處報由市府轉准內政部 68年 3月 30日臺內地字第

12779號函復：「主旨：貴府函請釋示『兩筆以上土地依法合併使用，地籍圖重測

時當事人無法指界，而部分所有權人請求合併重測，部分所有權人不同意合併，

並請依舊圖移繪重測，該等土地是否得依職權合併重測』乙案，請依本部 65年 1

月 8日」臺內地字第 657840號函辦理。說明：覆貴府 68年 3月 19日 68府地一

字第 09666號函。」並經本處以 68年 4月 13日北市地一字第 11235號函復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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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在案，仍請參照前開函釋辦理。 

關於地籍圖重測地區，業經辦理公告重測結果，稅捐機關因業務需

要，函囑提供重測結果資料，各地政事務所與測量大隊應如何配合

辦理案會議記錄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函 本市稅捐稽徵處等              69.9.22北市地一字第42556號 

說明：依本處 69年 9月 8日北市地一字第 36292號開會通知單續辦。 

附件 

關於地籍圖重測地區，業經辦理公告重測結果，稅捐機關因業務需要，函囑提供重測結

果資料，各地政事務所與測量大隊應如何配合辦理案會議記錄： 

一、時間：民國 69年 9月 16日上午 9時。 

二、地點：本處會議室。 

三、主席：方專門委員○○。                        記錄：蔣○ 

四、出席單位及人員：（略） 

五、結論： 

（一）茲為配合稅捐稽徵需求，凡地籍圖重測地區於重測結果公告期滿，並於異議

處理期間，釐訂清冊完竣後，測量大隊通知地政事務所辦理土地標示變更登

記同時，應提供重測結果清冊影本乙份予稅捐機關，作為審查申報現值及辦

理各種優惠稅率參考之用。 

（二）於重測結果清冊送地政事務所後，如有異動，由測量大隊在函知本處二科及

地政事務所，同時副知稅捐機關作為加註前揭清冊之依據。 

（三）地政事務所辦竣土地標示變更登記後，應將重測結果清冊正式函送稅捐機關，

作為釐訂稅籍之依據。 

（四）為更便於課徵地價稅及配合稅捐機關之作業，有關前揭第（一）項結論所訂，

測量大隊加送之重測結果清冊影本乙節，考其性質，顯與地政事務所檢送之

異動通知單有別，亦非測量大隊法定職掌應為之工作、復查該大隊本（70）

年度亦無是項預算，從而所需之工本費，請由稅捐機關負擔。至於結論（二）

所需之工本費，由測量大隊儘量在相關科目經費下勻支，用資配合。 

（五）關於福林段重測結果清冊，即請測量大隊影印乙份（費用該隊負擔），送稅

捐處士林分處，以便於該分處之作業。又，芝山段、三玉段重測結果清冊，

亦請測量大隊補送乙份予士林地政事務所，以便辦理土地標示變更登記。 

（六）散會 

 

土地所有權人（甲方）與建設有限公司（乙方），合建房屋，乙方分

得甲方之土地後，未經登記，直接以甲方名義移轉於他人，應否適

用平均地權條例規定可處罰鍰乙案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函 士林地政事務所                69.9.12北市地一字第40301號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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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復 貴所 69 年 4 月 26 日北市士地一字第 4012 號函，並檢還原附件 1 件及原登

記案件 4件。 

二、案經報府轉准內政部 69年 9月 8日臺內地字第 3906號函復略以：『主旨：土地

所有權人阮○○、余○○（甲方）與○○建設有限公司（乙方），合建房屋，乙

方分得甲方之土地後，未經登記，直接以甲方名義移轉於他人，應否適用平均地

權條例規定可處罰鍰乙案，說明：一、依據貴府 69.8.2府地一字第 27960號函，

69.5.13府地一字第 18677號函辦理。二、按「非民法之買賣，則無平均地權條例

第 81條之適用」前經本部 69.8.8臺內密創地字第 1526號函示在案。本案依契約，

乙方並無支付價金與甲方，自難謂其民法所稱之買賣，應無上開條例第 81條規

定之適用。三、檢還原送附件乙宗及登記申請案 4件。』請依上述部函釋示辦理。 

 

關於土地登記規則第 23條規定疑義案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函 黃○○先生                     69.9.3北市地一字第37772號 

說明： 

一、復臺端 69年 8月 27日申請書。 

二、原登記申請人因訴訟上需要申請抄錄或影印登記申請書及其附件，應檢附法院受

理訴訟文件使得辦理。 

三、本案臺端欲申辦營業登記須用使用執照乙節，經查本府 67 年 7 月 1 日府秘字第

27726號函已規定：「建築改良物登記簿加註使用執照文號，以利市民持該建物登

記簿謄本，即可作其他申請之用」，請逕向轄區地政事務所請發建築改良物登記

簿謄本辦理。 

四、副本抄送各地政事務所（凡類似案件，請依本處 69 年 7 月 29 日北市地一字第

30779號函規定辦理）。 

 

關於申請物登記簿謄本時，查註申請人之身分證字號於該謄本申請

書上，以防止詐欺、偽造、盜賣之情事發生，並為爾後追查之便利

乙案，請於本 69年 10月 1日起執行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函 各地政事務所                  69.9.24北市地一字第42100號 

說明： 

一、依本處第 8次地籍會報記錄討論決定事項第 15項辦理，並檢附本府 69年 8月 20

日府地一字第 33366號函影本乙份。 

二、本案經報府轉准內政部 69 年 9 月 17 日臺內地字第 45406 號函復略以：「主旨：

關於不法集團偽造土地所有權狀及其他證明文件，意圖矇騙詐財乙案，貴府 69年

8月 20日 69府地一字第 33366號函說明三所提建議核屬可行，准予照辦，並請於

69年 12月底前將辦理情形檢討報部。說明：復貴府 69年 8月 20日 69府地一字

第 33366號函。」請事前公布週知並依照辦理。 

附件 

臺北市政府函 內政部                                69.8.20府地一字第3336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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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關於不法集團偽造土地所有權狀及其他證明文件，意圖矇騙詐財乙案，敬請核示。 

說明： 

一、復貴部 69年 8月 9日臺內地字第 32026號函。 

二、為防止類似意圖矇騙詐財案件之發生，本府地政處業依 貴部 69 年 5 月 1 日臺

內地字第 21157號函、69年 5月 23日臺內地字第 25017號函暨依土地登記規則

第 22 條規定訂定「臺北市政府地政處所屬各地政事務所地籍資料庫管理要點」

一種，並經該處以 69年 7月 18日北市地一字第 30124號函，報請 貴部核備在

案。 

三、查近來不法集團偽造土地所有權狀或建物所有權狀，意圖矇騙詐財之案件層出不

窮，一旦發現時追查不易，度其偽造之初，必先申請登記簿謄本以為偽造證件資

料表依據，如能於申請謄本當時，在申請書或收件簿查註申請人之身分證字號，

則日後可憑此記載增加追查之便利。是以建議貴部比照土地登記規則第 37 條精

神，統一規定謄本收件人員於收件時，詳細核對申請人之身分證明，並查註申請

人身分字號，以為留檔資料，是否可行，敬請核示。 

 

統一規定土地登記案件申請書審查意見欄之書寫方式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函 各地政事務所                   69.9.4北市地一字第39314號 

說明： 

一、依本處第 146次業務會報記錄主席指示事項三辦理。 

二、各級承辦人員，於登記申請書審查意見欄，時有僅蓋職章，賦予決行章及日期章，

而不書寫隻字，顯不合規定，為期權責分明，瞭解辦案經過情形，爰統一規定

作業方式如次： 

（一）各級承辦人員處理土地登記案件時，應親筆書寫日期，不得以備妥之日期

章替代。 

（二）各級承辦人員在審查意見欄，應先審查後再填寫意見，如登記案准予登記

時，則分別填寫為「擬准予登記」、「擬准予公告」、「擬如擬」、「如擬」……

等。決行人員並應加蓋決行章。 

（三）初審以外之人員，如有不同意見時，應以另箋表示之，如登記案件需領回

時，該箋應隨補正通知存根聯或駁回理由簽辦單歸檔，不得隨登記案件交

由申請人。 

 

本處第 8次地籍會報記錄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函 各所隊                         69.9.9北市地一字第37176號 

附件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第 8次地籍會報記錄 

時間：中華民國 69年 8月 2日上午 9時 

地點：地政處會議室 

出席：詳簽到簿 

主席：徐處長                                     紀錄：陳○○ 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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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報告：（略） 

業務報告：報告本次第 7次地籍會報記錄應研辦情形 

討論決定事項： 

（一） 辦理更正登記案件，如原案查調無着，且係光復初次申報土地登記申報錯誤，依

日據時代登記簿，或土地臺帳可稽者，擬參照地政處 67.6.12北市地一字第 17448

號函規定，由登記機關逕行辦理登記，請議決。（古亭所提） 

結論：如涉及姓名、住址、有原案可資查證者，由各地政事務所依本處 67.6.12

北市地一字第 17448號訂頒「臺北市政府地政處簡化土地建物更正登記要

點」規定，逕為核定。如涉及權利內容，無案可稽者，由各地政事務所先

行查明，報地政處核定。 

（二） 教會購置不動產申請登記，依內政部及地政處規定，須先認定是否為外國教會。

此擧輒為申請人誤認地政事務所刁難，增加執行上困擾。為簡化登記程序，凡教

會購置不動產，依司法行政部釋示：凡教會經由我國法院辦竣法人登記，並取得

法人登記書者，均視為中國法人免再檢附其主管機關證明，是否為外國教會之證

明文件，以資便民。（古亭所提） 

結論：「外國人依中國法律成立法人，應視為中國法人……」前經地政處 69.5.12

北市地一字第 17265號函核發古亭所但法人身分是否具有雙重人格者，由

一科研究報內政部請釋示。 

（三） 建物登記簿內無建物門牌之記載，而建物附表備註欄有註記門牌，為有原案，當

事人據以申辦該建物門牌更正登記，將該附表註記視為有原案可稽，逕為辦理更

正登記，似有未妥，宜以該註記事項，僅能作為佐證，由地政事務所報地政處核

辦。（古亭所提） 

結論：應由地政事務所辦理建物門牌勘查，經核對無誤後逕為核定，其無原建物

之位置圖資料時，應同時建立圖籍資料。 

（四） 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使用執照所附之權屬分配表，已由起造人全體加蓋騎縫

章者，建議免由建管單位加蓋騎縫章。（古亭所提） 

結論：使用執照申請書所附權屬分配表已由起造人全體加蓋騎縫章，且該權屬分

配表所列起造人，與使用執照之起造人姓名相符者得免由建管單位加蓋騎

縫章，以資便民。 

（五） 祭祀公業管理人部分死亡僅存之管理人申辦祭祀公業所有不動產權利書狀補發

登記，或為放棄優先購買權之行使時，除該祭祀公業規約另有規定外，應請其先

辦理管理人變更登記，並經派下全員同意後，再據以辦理。（古亭所提） 

結論：本案請地政處第一科再行研議。 

（六） 法人於籌備期間申請以籌備人之代表人名義辦理登記時，請於所有權狀上加註籌

備處名義以利管理。（松山所提） 

結論：1.照案通過 

2.加註位置，由一科研議，統一規定。 

（七） 工務局核發使用執照時，對屋頂突出物水箱之面積，常不予計入，而核准之竣工

圖上，又有水箱之設計，若將水箱之面積計入，屋頂突出物內，則超出使用執照

核准之面積，與行政院 67.6.5臺 57內字第 4423號令規定不符，得否准予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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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山所提） 

結論：由一科瞭解實情，協調工務局後予以統一規定。 

（八） 因戶政機關記載錯誤之更正登記申請案件，如檢附戶籍資料上並無漏誤原因之日

期，經查明確屬同一人時，以原聲請之原因發生日期更正案件之原因發生日期，

准予登記。（松山所提） 

結論：戶政機關無記載漏誤之原因日期時，若經查明確屬同一人，應准予登記，

免予通知補正。 

（九） 有關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後再增建，其增建部分，應如何辦理登記，請統一規

定。（松山所提） 

結論：增建部分，若單獨編有建號者，依照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規定程序辦理，

若附屬原建物者，以標示變更登記辦理。 

（十） 建築改良物平面圖於民國 46 年 5 月 3 日以前，該平面圖均由權利人自行繪製提

出，其精確度差，且成果不全，加以本市改制前及改制後編入之建物平面圖，亦

有短缺情事，市民申請 46年 5月以前之平面圖，不予發給，至於申請 46年 6月

至 58年間之建物平面圖，如有資料者核發，為有該圖資料者，不予補測發給。（松

山所提） 

結論：市民申請發給建物平面圖，原則上均應發給。如屬核發民國 46 年 6 月至

58年建物平面圖。如未有是項資料，應依建物登記簿記載面積，予以補測

建立是項資料後，再予補發。 

（十一） 地籍圖重測後建物之基地內含地目「道」之土地者，即予逕為辦理基地號變更

登記。（松山所提） 

結論：請松山地政事務所查明案例，專案報地政處。 

（十二） 建築改良物所有權狀依都市計畫分區使用，有住宅、店鋪、工廠、或農舍等使

用情形不同，原建物附表均列有主要用途欄，但新頒建物權狀內，並無該記載，

且廢止登記簿閱覽後，人民如需查明用途，均應領取謄本，頗不便民，又增加

負擔，尤其工業區工廠，以住宅出售，易生紛爭。建議內政部將建物權狀內增

列「主要用途」一欄，以利人民參閱。（士林所提） 

結論：由本處第 1科連同土地所有權狀、建物所有權狀之格式，研究具體方案，

建議內政部採參。 

（十三） 有關土地登記規則第 91 條前段規定，抵押權轉讓方式，使分割後其他人共有

人各個單獨取得之土地，亦負擔提供擔保共有人之債務，顯不合理，建議修正

為將該抵押權設定登記，僅轉載於提供擔保之共有人，因分割單獨取得之土地

上。（士林所提） 

結論：本案由本處一科再研究。 

（十四） 於土地及建物登記簿主登記欄之備註欄內註明各項附記及查封預告等主登記

之登記次序，以增進查對登記簿之間簡捷確實，以免遺漏疏忽，造成錯誤。（建

成所提） 

結論：原則可行，如何執行，由一科研究。 

（十五） 申請登記簿謄本時，查註申請人之身分證字號於該謄本申請書上，防止詐欺偽

造、盜賣之情事發生，及追查之便利。（建成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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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由一科研究報內政部核備後，統一實施，並向社會大眾說明。 

（十六） 關於法院囑託查封登記，或撤銷查封登記之事件，為確保當事人權益、維護查

封登記之效力，應詳細記明登記日期及時間，為現行內政部訂定之登記簿用紙

「登記日期」欄僅有年月日，並無「時間」，致無法記載「時」「分」是否於法

院囑託函上，記載辦理完竣時間，或於登記簿適當地方（如備考欄）記明時間。

（地政處第一科提） 

結論：由一科函復內政部，依現行作業方式，該項登記，已將時間登記於法院

囑託函上。內政部所指「時間」，是否表示需登記於登記簿上，應如何

填寫。 

（十七） 原提案 2、6、12、13、15、18、19、22、23、24、26等 11條，由原提案單位

撤回，不予討論。 

主席指示： 

1. 今後會報，希望各位同仁，均應對於提案內容，事先詳於閱讀，並作深入研究。關於

地籍會報之舉行，其目的在溝通整體觀念，加深對地政法令之明瞭，俾能提高行政效

率。今後地籍會報之時間，不宜隔的太久。 

2. 地籍會報決定之議案，應妥為整理，並確實遵行。 

3. 關於歷次會報資料，應由技術室加以整理編印合訂本，使能人手一冊。 

4. 與會人員均為本處中堅幹部，希切實做到下列事項。 

（1）都是領導幹部，凡事都要負起責任，惟有守法負責，始能受民眾尊重，尤其機關首

長，更應分層負責，以提高行政效率。 

（2）要熟識法令，尤其是新頒令，應深入研究，各種法令均應人手一冊。 

（3）服務態度要熱心誠懇謙和，儘量予民眾必要的協助，俾免發生不必要誤會，並

維持既得之榮譽。 

（4）要注意操守，維持優良之地政風紀，公務員待遇雖然微薄，但對國家、社會貢

獻甚大，希望大家要領導部屬，遵守風紀，重視社會上地位。 

 

關於農業區內「建」、「什」地目公有土地現供與農業不可分離之房

舍等使用，其租金計收疑義一案，請照內政部會商結論辦理 

行政院函 臺灣省政府                               69.8.25臺（69）內第 9884號 

說明： 

一、復 69年 5月 15日 69府財五字第 47743號函。 

二、內政部會商結論：「行政院 68.8.28臺 68內 8657號函規定農業區內「建」、「什」

地目公有出租土地現供與農業經營不可分離之房舍、晒場、農路、灌溉、排水等

使用，其租金按現行租額 8折計收之適用範圍應包括都市土地及非都市土地。」 

三、副本抄送內政部、財務部、臺北市及高雄市政府。 

 

關於出租耕地終止租約疑義案 

內政部函 陳○○君                            69.9.11（69）臺內地字第 42150號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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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根據本部地政司案呈臺端 69年 8月 28日陳情書辦理。 

二、茲分別核復如下： 

（1） 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 17條第 3款規定，地租積欠達兩年之總額時，得

終止租約，惟須先經民法第 440條第 1項訂之催告，否則仍不能逕行辦理。 

（2） 自耕能力證明，係根據土地法第 30條之立法意旨，於農地所有權移轉時，

對其承受人所加之限制，本案出租耕地如已屬臺端所有，有無自耕能力證明，

對終止租約之主張，要不生影響。惟「臺灣省耕地租約登記辦法」第 10條

規定：「依本辦法終止或註銷租約登記之耕地，如出租人不能自耕時，應由

出租人於終止或註銷登記收回土地後一個月內，另行出租與已登記之待耕農

戶，並會同新承租人申請為訂立租約之登記，逾時未申請者，該管縣市政府

得依土地法第 89條規定辦理」。 

三、副本抄送臺灣省、臺北市、高雄市政府。 

 

關於依法編為建築用地之出租耕地，依平均地權條例第 76條規定終

止租約，未滿 1年再行移轉照價收買疑義案 

內政部函 臺灣省地政處                         69.9.8（69）臺內地字第 36238號 

說明： 

一、復貴處 69年 7月 12日 69地二字第 43411號函。 

二、平均地權條例第 76條第 2項所定得實施照價收買之土地，係指依同條第 1項規定

終止租約實際收回耕地屆滿一年，尚未依照使用計畫建築使用者而言，其限期建

築使用之對象，為該終止租約收回之土地，自不因土地所有權主體之異動而影響。

準此，出租耕地經終止租約後，如有上開法條所定情形，其所有權縱再移轉，直

轄市及縣市政府仍得依法實施照價收買。至為保護善意第三人權益，編為建築用

地之出租耕地經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核准終止租約後，應轉知所轄地政事務所於土

地登記簿標示部備考欄內加註「出租耕地終止租約限一年內建築使用」以杜糾

紛。 

三、關於「終止租約一併收回之道路預定地是否亦得一併收買」乙節，宜由各縣市政

府視實際情況斟酌決定。 

四、副本抄送臺北市、高雄市地政處。 

 

座落畸零地之建物出售時，該畸零地所有權人應有優先購買權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函 胡○○                        69.9.25北市地一字第41830號 

說明：案經報府以 69年 6月 5日府地一字第 22644號函准內政部 69年 9月 16日臺內

社字第 38764 號函覆：「主旨：有關座落畸零地之建物出售時，畸零地所有權人

有否優先購買權疑義乙案，復請查照。說明：一、復 貴府 69.6.5府地一字第 22644

號暨 69.7.31 府地一字第 24888 號函，並檢還原卷乙宗。二、按『房屋出賣時，

基地所有權人有依同樣條件優先購買之權』為土地法第 104條第 1項所明定。另

依本部 43.6.2 內地 37172 號函說明二：「房屋所佔用極少部分基地所有權人，對

於該項全部房屋及其他部分基地同時賣出時，仍有優先購買權，但不得僅對其所



22 

有基地上之建物主張行使優先購買權，惟出賣人自願分割出賣者不在此限」核釋

在案。本案有關座落畸零地之建物出售時，依照前開規定仍應通知畸零地所有權

人。」本案請依上開函釋辦理。 

地上建物以交換為原因申辦移轉時，基地所有權人不得適用土地法

第 104條規定，享有優先購買權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函 楊○○先生                    69.9.30北市地一字第41012號 

說明：查「交換」與「買賣」僅性質相若，非相同；且依土地法第 104條第 1項後段規

定：「……房屋出賣時，基地所有權人有依同樣條件優先購買權。……」，此所謂

優先購買權，應於房屋因買賣之法律行為而發生移轉時，始得行使。故本案嚴○

○等將西園路 2段○○號房屋與他人以交換方式申辦移轉登記，先生自無從享有

優先購買權。 

 

公告臺北市木柵區第一期市地重劃區重劃成果 

臺北市政府函 各所有權人                      69.9.26（69）府地重字第 40667號 

主旨：本市木柵區第一期市地重劃區重劃成果圖冊等，業經核定，並自 69年 9月 27至

69年 10月 26日止，公告卅日，請查照。 

說明： 

一、隨函檢送 臺端所有土地重劃前後土地分配對照清冊乙份，請於主旨所敘公告期

間內前往本市土地重劃大隊（地址：本市忠孝東路 1 段 35 號，電話：3515784）

閱覽有關圖冊。 

二、臺端對於本區重劃公告成果，認為有異議時，請於公告期間屆滿，以書面敘明理

由，其有證明文件者，並檢附證明文件，向本府提出（請逕寄本市土地重劃大隊

收），該次書面應載明土地座落，面積及土地所有權人姓名、住址、身分證統一

編號，並簽名蓋章，未提出異議者，於公告期滿時即告確定。 

附件 

臺北市政府公告                                69.9.26（69）府地重字第 40667號 

主旨：公告本市木柵區第一期市地工程重劃區之重劃成果圖冊，請土地權利人前往閱覽。 

依據：都市土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22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重劃成果圖冊： 

1. 計算負擔總計表。 

2. 重劃前後土地分配對照清冊。 

3. 重劃後土地分配圖。 

4. 重劃前地籍圖。 

5. 重劃前後地號對照圖。 

二、公告期間：自 69年 9月 27日起至 69年 10月 26日止，公告 30天。每天上午

8時 30分至 12時，下午 1時 30分至 5時，星期六下午及例假日除外。 

三、閱覽地點：本市土地重劃大隊（本市忠孝東路 1段 35號 6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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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空地再行移轉時，依平均地權條例第 43條規定，應予加減徵土

地增值稅，有關「日期」之認定疑義案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函 各科、所、隊                   69.9.4北市地二字第 38243號 

說明：依財政部 69.8.29臺財稅第 37248號函副本辦理。 

附件 

財政部（函） 高雄市政府財政局                        69.8.29臺財稅第 37248號 

主旨：購買空地再行移轉時，依土地稅法第 38條規定，應予加減徵土地增值稅，有關「日

期」之認定，疑義一案，復如說明二，請查照。 

說明： 

一、復貴局 69年 7月 31日高市財政二字 07782號函。 

二、本案經本部邀集內政部、法務部以及省市有關機關會商獲致結論：「一、關於土地

稅法第 38條及平均地權條例第 43條所稱之空地，應以限期建築開始之日起，適

用各該條有關加減徵土地增值稅之規定。二、購買土地移轉時，應以申報書收件

日為準，認定其是否應適用有關空地加減徵土地增值稅之規定。三、自土地移轉

審核工作改由稽徵機關辦理後，土地稅法施行細則第 40 條第 2 項規定，應配合

修正，在施行細則未修正前地政機關應於限期建築開始日前將有關空地清冊，送

達稽徵機關作為加減徵土地增值稅之依據。」等語記錄在卷，應依上項結論辦理。 

 

○○鐵工廠股份有限公司申辦土地建物公司名稱變更登記需否依法

申報土地移轉現值及契稅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函 士林地政事務所                69.9.22北市地一字第40982號 

說明：本案經簽准本府財政局 69年 9月 18日箋復略以：「查本案公司原係○○工業有限

公司於 69年 4月 8日核准解散，而於 69年 4月 10日另行申請設立登記○○鐵工

廠股份有限公司，其登記行為發生於修正公司法公布（69年 5月 9日）之前，依

原因發生日當時之法律應視為法人之變更，故其辦理所有權人名義變更，應視為

產權之移轉，依法應申報契稅及土地移轉現值」，請依上述財政局意見辦理。 

 

○○紗行股份有限公司原為有限公司現改組為股份有限公司，其不

動產變更名義時，應否課徵契稅及土地增值稅乙案，請依財政部 69

年 8月 1日臺財稅字第 36351號函辦理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函 各地地政事務所                69.9.30北市地一字第42292號 

說明：依本府財政局 69 年 9 月 19 日財二字第 19291 號函辦理，並檢附財政部 69 年 9

月 13日臺財稅字第 37681號函及其附件影本各乙份。 

附件 1 

財政部函 臺北市政府財政局                      69.9.13（69）臺財稅第 37681號 

主旨：據○○紗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請略以該公司原為有限公司現改組為股份有限公司，

其不動產變更名義時應不必課徵契稅及土地增值稅乙節，希詳予查明詳情依說明



24 

二辦理，請查照。 

說明： 

一、根據○○紗行股份有限公司 69.8.28日、69.9.8日兩申請書辦理。（附影本乙份） 

二、查自民國 69 年 5 月 9 日公司法修正公布後，有關公司變更組織辦理營利事業登

記，課徵契稅、土地增值稅及應否辦理當期決算等疑義案，業經本部以 69.8.1臺

財稅字第 36351 號函詳釋在案。（附影本乙份）本案希查明詳情參照上開規定辦

理。 

附件 2 

財政部函 臺北市財政局                           69.8.1（69）臺財稅第 36351號 

主旨：釋示民國69年5月9日公司法修正公布後，有關公司變更組織辦理營利事業登記，

課徵契稅、土地增值稅及應否辦理當期決算等疑義，請查照。 

說明： 

一、根據○○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等來函辦理。 

二、依修正後公司法第 411條及 415條規定，有限公司變更組織為股份有限公司時，

僅須申請變更登記，不再適用修正前公司法第 107條公司變更組織時準用同法第

77條有關合併之規定，故有限公司變更組織為股份有限公司，於辦理營利事業登

記時，僅須辦理變更登記，免再分別辦理註銷及設立登記，其於辦理所有權人名

義變更時，不發生核課契稅及土地增值稅之問題。 

三、又依修正後公司法第 24 條規定，有限公司變更組織為股份有限公司，並非原有

限公司之解散，可免依所得稅法第 75條規定辦理當期決算。 

附件 3 

申請函 

受文者：財政部                                             民國 69年 8月 8日 

主旨： 

一、本公司原為○○紗行有限公司，經變更組織為○○紗行股份有限公司，按新規定

土地及建物所有權狀之所有權人名義變更時，不必課徵契稅及土地增值稅。 

二、然最近本公司辦理所有權人名義變更時，建成地政事務所，以須繳納土地增值稅

為由駁回原件，經解釋無效，該所認為尚未接獲財政部之公文，無法核辦。 

三、懇請貴部應惠予賜告，根據新規定之法令第幾條，才可以不必繳納契稅及增值稅，

以憑向地政事務所辦理所有權人名義變更。 

懇請惠予賜辦，不勝感荷！ 

附件 4 

申請函 

財政部                                                     民國 69年 9月 8日 

主旨： 

一、 請核示 8月 26日經濟日報刋載貴部發佈有關變更公司名義行事規定，是否屬實

無誤。 

二、 請查照 8月 28日貴部收受前項申訴掛號函 0324號為何至今尚無消息。 

說明： 

一、本公司原為○○紗行有限公司，經核准變更為○○紗行股份有限公司，今現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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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及建物所有權名義變更，今按貴部報上刋載發佈之新規定，土地及建物所有

權人名義變更時，不必再課徵契稅及增值稅。 

二、然最近本公司辦理時，建成地政事務所，以須繳納契稅、土地增值稅等為由駁回

原件，並謂尚未接獲貴部報上刋載規定之公文指示，無法恪遵核辦。 

三、懇請貴部賜予惠告，以正法規，俾可以憑向建成地政事務所辦理有關手續，事關

人民權益與貴部法令威信，請重視貴部威令時效，勿再推延塞責，況前此，已去

函貴部申訴請示，至此尚未有分文消息。 

四、請即見示，不勝感荷！ 

 

不動產權移轉證明書徵免印花稅案 

財政部函 臺灣省財政局、臺北市國稅局             69.7.2（69）臺財稅第 35249號 

說明： 

一、依據 貴廳 69財一字第 00082號函、局 69財北國稅參字第 05739號函辦理。 

二、政府機關出具不動產產權移轉證明書者有二：一為法院，一為出賣不動產之機關

（即出賣人），茲分別答覆如次： 

（一） 法院書立之產權移轉證明書，係法院受理民眾訴訟案件，將債務人所有不

動產循拍賣程序公開拍賣後，發給買受人憑以辦理產權移轉之公文書，在

該項不動產買賣行為中，法院係居於第三者立場，而非買賣當事人之一方，

其所書立之產權移轉證明書，係基於職權所發給之權利書狀，買受人持以

向地政機關辦理產權登記時，該證明書乃屬證明性質，尚無代替「不動產

買賣所有權移轉契約書」使用，應免納印花稅。 

（二） 國有財產局或省縣市政府等標售或讓售不動產，書立之產權移轉證明書，

係基於出賣人身分於買受人繳清債款後發給買受人之憑證，原為不動產買

賣當事人之一方，基於不動產買賣行為所書立之產權移轉證明書。核屬典

賣讓售財產契據性質，應依印花稅法第 5條及第 7條第 4款規定，由取得

物權人，每件按金額千分之一貼用印花稅票。 

 

本市舉辦公共工程需用現由私人佔墾使用之市有土地，應自農林作

物補償費內代為扣繳歷年積欠之使用費乙案，准照地政處 69年 8月

1日邀同有關單位會商結論辦理 

臺北市政府函 財政局                                69.9.19府地四字第39926號 

附件 

簽：                                                民國 69年 8月 5日於地政處 

主旨：關於本市擧辦公共工程需用現由私人耕作使用之市有土地，擬照本府有關單位會

商結論先送財政局查註其所積欠之歷年使用費後，自應發放之農作改良物補償費

中代為扣繳，可否？謹請鑒核。 

說明： 

一、本市動物園新建工程須用座落木柵區內坡內坑段猴山坑小段332地號等市有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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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土地上曾由吳○○先生等 19 人用以栽植林木，此種情形如係國有土地，依照

國有財產局臺灣北區辦事處 69.6.4臺財產北（三）字第 06196號意旨，其有租賃

關係者於發放補償費時，應自農林作物補償費內代扣百分之 20，其無租賃關係者

應予代扣百分之 50 繳交國有財產局，至於被使用之公地為市有土地時，其農林

作物補償費究應如何處理，以往尚乏明確規定。 

二、案經本處邀同本府財政局、教育局、法規委員會、木柵區公所、市立動物園、本

處第三科、技術室等有關單位詳加研商結果，咸認應尊重本府主管市有財產之權

責機關（財政局）意見，依下列原則辦理： 

（一） 今後本市擧辦公共工程需用市有土地時，於發放其地上農林作物改良物補

償費之前，應先將補償清冊二份送本府財政局查註各筆土地積欠之歷年使

用費額，財政局並應於清冊送達十天內查註完竣，退還原送單位一份，以

便於發放補償費時代為扣繳。 

（二） 前項市有土地使用費代為扣繳後，原土地使用人如有爭議時，均移由本府

財政局依法查處。 

擬辦：擬照前開本府有關單位會商之結論辦理。 

 

民國 69年 7月份台灣省平均地權調整地價用物價指數表 

臺灣省政府主計處函 各縣市政府                        69.9.1(69)主四字第642號 

說明： 

一、依據行政院 66年 4月 1日臺（66）內字第 2550號令層頒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則

第 54條規定辦理。 

二、上項指數根據行政院主計處所編布「以各年月為基期之臺灣地區躉售物價指數」

資料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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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省平均地權調整調整地價用物價指數 

中華民國 69年 7月 

基 期 指 數 基 期 指 數 基 期 指 數 
民國 26年上半年

100 
民國 27年=100 
民國 28年=100 
民國 29年=100 

 
民國 30年=100 
民國 31年=100 
民國 32年=100 

 
民國 33年=100 
民國 34年=100 
民國 35年=100 

 
民國 36年=100 
民國 37年=100 
民國 38年=100 

 
民國 39年=100 

 
民國 40年=100 

 
一 月=100 
二 月=100 
三 月=100 

 
四 月=100 
五 月=100 
六 月=100 

 
七 月=100 
八 月=100 
九 月=100 

 
十 月=100 
十一月=100 
十二月=100 

 
民國 41年=100 

 
一 月=100 
二 月=100 
三 月=100 

 
四 月=100 
五 月=100 
六 月=100 

 
七 月=100 
八 月=100 
九 月=100 

 
十 月=100 
十一月=100 
十二月=100 

 
11289.6  
9682.6  
8431.8  
7462.0  
 
6859.0  
6708.2  
4062.6  
 
2422.2  
471.7  
129.8  
 
28.0  
4.6  
(0.13) 
5,157.4 
1271.7  
 
766.2  
 
881.5  
845.4  
866.0  
 
837.5  
782.9  
768.2  
 
756.1  
742.6  
730.8  
 
698.0  
675.6  
650.6  
 
622.3  
 
635.3  
618.3  
602.5  
 
595.1  
609.8  
620.8  
 
625.9  
626.8  
629.5  
 
634.7  
640.9  
629.4 
 

 
 

民國 42年=100 
 

一 月=100 
二 月=100 
三 月=100 

 
四 月=100 
五 月=100 
六 月=100 

 
七 月=100 
八 月=100 
九 月=100 

 
十 月=100 
十一月=100 
十二月=100 

 
民國 43年=100 

 
一 月=100 
二 月=100 
三 月=100 

 
四 月=100 
五 月=100 
六 月=100 

 
七 月=100 
八 月=100 
九 月=100 

 
十 月=100 
十一月=100 
十二月=100 

 
民國 44年=100 

 
一 月=100 
二 月=100 
三 月=100 

 
四 月=100 
五 月=100 
六 月=100 

 
七 月=100 
八 月=100 
九 月=100 

 
十 月=100 
十一月=100 
十二月=100 

 
 
572.1 
 
613.1 
600.4 
601.3 
 
595.4 
577.5 
577.0 
 
564.0 
557.2 
550.8 
 
544.1 
548.1 
542.8 
 
558.9 
 
542.3 
542.9 
543.5 
 
539.1 
542.7 
566.4 
 
575.1 
571.7 
577.4 
 
578.5 
574.0 
555.8 
 
489.9 
 
539.5 
521.8 
513.2 
 
508.3 
501.3 
508.1 
 
504.3 
488.3 
477.0 
 
462.7 
433.9 
433.1 

 
 

民國 45年=100 
 

一 月=100 
二 月=100 
三 月=100 

 
四 月=100 
五 月=100 
六 月=100 

 
七 月=100 
八 月=100 
九 月=100 

 
十 月=100 
十一月=100 
十二月=100 

 
民國 46年=100 

 
一 月=100 
二 月=100 
三 月=100 

 
四 月=100 
五 月=100 
六 月=100 

 
七 月=100 
八 月=100 
九 月=100 

 
十 月=100 
十一月=100 
十二月=100 

 
民國 47年=100 

 
一 月=100 
二 月=100 
三 月=100 

 
四 月=100 
五 月=100 
六 月=100 

 
七 月=100 
八 月=100 
九 月=100 

 
十 月=100 
十一月=100 
十二月=100 

 
 
434.7 
 
443.6 
444.4 
445.7 
 
438.2 
438.2 
440.7 
 
445.4 
444.3 
435.7 
 
419.2 
412.6 
410.3 
 
406.4 
 
408.4 
404.0 
405.3 
 
403.6 
405.5 
408.0 
 
409.0 
409.0 
405.2 
 
402.4 
401.3 
403.1 
 
399.8 
 
402.5 
400.6 
402.7 
 
401.6 
399.1 
403.7 
 
408.0 
406.7 
404.1 
 
397.1 
391.8 
3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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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期 指 數 基 期 指 數 基 期 指 數 
 

民國 48年=100 
 

一 月=100 
二 月=100 
三 月=100 

 
四 月=100 
五 月=100 
六 月=100 

 
七 月=100 
八 月=100 
九 月=100 

 
十 月=100 
十一月=100 
十二月=100 

 
民國 49年=100 

 
一 月=100 
二 月=100 
三 月=100 

 
四 月=100 
五 月=100 
六 月=100 

 
七 月=100 
八 月=100 
九 月=100 

 
十 月=100 
十一月=100 
十二月=100 

 
民國 50年=100 

 
一 月=100 
二 月=100 
三 月=100 

 
四 月=100 
五 月=100 
六 月=100 

 
七 月=100 
八 月=100 
九 月=100 

 
十 月=100 
十一月=100 
十二月=100 

 

 
362.6 
 
378.9 
376.5 
373.3 
 
374.6 
376.0 
371.4 
 
365.9 
358.4 
351.3 
 
345.5 
341.9 
343.7 
 
317.6 
 
337.7 
335.5 
323.0 
 
315.2 
322.7 
321.1 
 
324.4 
313.3 
306.2 
 
304.2 
305.0 
307.7 
 
307.7 
 
309.4 
306.8 
309.9 
 
312.6 
310.6 
311.1 
 
312.4 
306.2 
301.7 
 
301.3 
303.3 
307.5 

 
民國 51年=100 

 
一 月=100 
二 月=100 
三 月=100 

 
四 月=100 
五 月=100 
六 月=100 

 
七 月=100 
八 月=100 
九 月=100 

 
十 月=100 
十一月=100 
十二月=100 

 
民國 52年=100 

 
一 月=100 
二 月=100 
三 月=100 

 
四 月=100 
五 月=100 
六 月=100 

 
七 月=100 
八 月=100 
九 月=100 

 
十 月=100 
十一月=100 
十二月=100 

 
民國 53年=100 

 
一 月=100 
二 月=100 
三 月=100 

 
四 月=100 
五 月=100 
六 月=100 

 
七 月=100 
八 月=100 
九 月=100 

 
十 月=100 
十一月=100 
十二月=100 

 

 
298.6 
 
304.8 
303.7 
305.4 
 
304.9 
298.4 
300.6 
 
303.7 
303.3 
296.5 
 
288.8 
286.0 
288.8 
 
280.5 
 
286.4 
286.7 
282.6 
 
281.0 
284.4 
283.8 
 
283.7 
283.5 
274.1 
 
273.7 
273.4 
273.7 
 
273.7 
 
270.5 
266.9 
267.2 
 
274.2 
274.4 
277.3 
 
278.4 
277.8 
271.7 
 
270.5 
275.9 
280.8 

 
民國 54年=100 

 
一 月=100 
二 月=100 
三 月=100 

 
四 月=100 
五 月=100 
六 月=100 

 
七 月=100 
八 月=100 
九 月=100 

 
十 月=100 
十一月=100 
十二月=100 

 
民國 55年=100 

 
一 月=100 
二 月=100 
三 月=100 

 
四 月=100 
五 月=100 
六 月=100 

 
七 月=100 
八 月=100 
九 月=100 

 
十 月=100 
十一月=100 
十二月=100 

 
民國 56年=100 

 
一 月=100 
二 月=100 
三 月=100 

 
四 月=100 
五 月=100 
六 月=100 

 
七 月=100 
八 月=100 
九 月=100 

 
十 月=100 
十一月=100 
十二月=100 

 

 
287.1  
 
281.0  
287.3  
285.3  
 
287.2  
292.0  
291.2  
 
288.8  
288.5  
289.3  
 
285.4  
283.6  
285.4  
 
282.9  
 
286.5  
287.9  
290.4  
 
287.0  
290.8  
287.5  
 
284.4  
283.1  
271.8  
 
272.2  
275.6  
279.2  
 
275.9  
 
279.1  
274.6  
275.5  
 
276.9  
278.0  
279.3  
 
276.6  
279.3  
274.5  
 
272.6  
273.6  
2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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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期 指 數 基 期 指 數 基 期 指 數 
 

民國 57年=100 
 

一 月=100 
二 月=100 
三 月=100 

 
四 月=100 
五 月=100 
六 月=100 

 
七 月=100 
八 月=100 
九 月=100 

 
十 月=100 
十一月=100 
十二月=100 

 
民國 58年=100 

 
一 月=100 
二 月=100 
三 月=100 

 
四 月=100 
五 月=100 
六 月=100 

 
七 月=100 
八 月=100 
九 月=100 

 
十 月=100 
十一月=100 
十二月=100 

 
民國 59年=100 

 
一 月=100 
二 月=100 
三 月=100 

 
四 月=100 
五 月=100 
六 月=100 

 
七 月=100 
八 月=100 
九 月=100 

 
十 月=100 
十一月=100 
十二月=100 

 

 
268.0 
 
272.8 
272.1 
272.5 
 
269.5 
269.1 
269.4 
 
266.5 
264.3 
263.7 
 
262.9 
265.5 
267.6 
 
268.6 
 
266.8 
269.1 
270.3 
 
273.3 
274.3 
273.4 
 
273.9 
271.0 
270.2 
 
259.3 
259.5 
263.4 
 
261.5 
 
263.8 
263.5 
262.2 
 
259.7 
260.5 
262.2 
 
262.1 
260.1 
260.2 
 
261.0 
260.3 
262.5 

 
民國 60年=100 

 
一 月=100 
二 月=100 
三 月=100 

 
四 月=100 
五 月=100 
六 月=100 

 
七 月=100 
八 月=100 
九 月=100 

 
十 月=100 
十一月=100 
十二月=100 

 
民國 61年=100 

 
一 月=100 
二 月=100 
三 月=100 

 
四 月=100 
五 月=100 
六 月=100 

 
七 月=100 
八 月=100 
九 月=100 

 
十 月=100 
十一月=100 
十二月=100 

 
民國 62年=100 

 
一 月=100 
二 月=100 
三 月=100 

 
四 月=100 
五 月=100 
六 月=100 

 
七 月=100 
八 月=100 
九 月=100 

 
十 月=100 
十一月=100 
十二月=100 

 

 
261.5 
 
261.6 
261.8 
262.4 
 
262.8 
263.2 
264.7 
 
265.0 
262.6 
261.7 
 
258.9 
257.0 
256.4 
 
250.3 
 
254.0 
252.6 
253.3 
 
253.0 
252.7 
252.8 
 
253.5 
250.1 
249.1 
 
248.2 
245.6 
239.5 
 
203.7 
 
229.8 
223.9 
221.7 
 
222.1 
220.3 
215.9 
 
209.4 
200.3 
191.5 
 
183.6 
178.5 
170.6 

 
民國 63年=100 

 
一 月=100 
二 月=100 
三 月=100 

 
四 月=100 
五 月=100 
六 月=100 

 
七 月=100 
八 月=100 
九 月=100 

 
十 月=100 
十一月=100 
十二月=100 

 
民國 64年=100 

 
一 月=100 
二 月=100 
三 月=100 

 
四 月=100 
五 月=100 
六 月=100 

 
七 月=100 
八 月=100 
九 月=100 

 
十 月=100 
十一月=100 
十二月=100 

 
民國 65年=100 

 
一 月=100 
二 月=100 
三 月=100 

 
四 月=100 
五 月=100 
六 月=100 

 
七 月=100 
八 月=100 
九 月=100 

 
十 月=100 
十一月=100 
十二月=100 

 

 
144.9 
 
151.1 
133.8 
136.2 
 
140.4 
143.0 
144.6 
 
145.9 
146.1 
147.4 
 
149.5 
151.9 
152.0 
 
152.7 
 
152.6 
153.6 
154.0 
 
153.8 
153.5 
152.2 
 
152.7 
152.1 
152.2 
 
151.1 
151.5 
152.9 
 
148.6 
 
150.2 
149.7 
149.2 
 
148.7 
148.9 
148.9 
 
148.2 
147.6 
147.7 
 
148.3 
148.2 
1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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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期 指  數       基        期 指 數 
 

民國 66年=100 
 

一 月=100 
二 月=100 
三 月=100 

 
四 月=100 
五 月=100 
六 月=100 

 
七 月=100 
八 月=100 
九 月=100 

 
十 月=100 
十一月=100 
十二月=100 

 
民國 67年=100 

 
一 月=100 
二 月=100 
三 月=100 

 
四 月=100 
五 月=100 
六 月=100 

 
七 月=100 
八 月=100 
九 月=100 

 
十 月=100 
十一月=100 
十二月=100 

 
民國 68年=100 

 
一 月=100 
二 月=100 
三 月=100 

 
四 月=100 
五 月=100 
六 月=100 

 
七 月=100 
八 月=100 
九 月=100 

 
十 月=100 
十一月=100 
十二月=100 

 

 
144.6 
 
145.9 
145.3 
145.0 
 
144.6 
144.6 
143.7 
 
143.7 
142.9 
144.0 
 
144.4 
145.6 
145.2 
 
139.6 
 
143.8 
143.2 
143.1 
 
141.7 
140.3 
140.1 
 
140.1 
139.5 
138.5 
 
137.3 
134.8 
134.0 
 
122.7 
 
133.0 
131.8 
129.1 
 
125.8 
124.4 
123.5 
 
119.9 
118.7 
118.5 
 
118.0 
117.9 
114.6 

  
民國 69年=100  

  
一 月=100 107.2 
二 月=100 105.7 
三 月=100 105.1 

  
四 月=100 104.3 
五 月=100 101.8 
六 月=100 100.4 

  
七 月=100 100.0 
八 月=100  
九 月=100  

  
十 月=100  
十一月=100  
十二月=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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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最高法院判決要旨 

69年度臺上字第 1354號（司法院公報 22卷 8期） 

上訴人固曾於民國 63年 4月 11日，向被上訴人之被繼承人陳某承租系爭建地，作

為建造磚窯之用，但既於五年租賃期限屆滿前之 64年 4月 10日，出具拋棄書與陳某（67

年 5月 15日死亡），自願拋棄承租權，歸還承租土地，即無繼續使用系爭土地之法律上

權源，是被上訴人訴請上訴人回復原狀交還土地，即無不合。至於系爭地上磚窯上訴人

已出讓與訴外人李某，並由李某出借予第一審共同被告者曾某，固屬實在，然尚不能因

之而解免上訴人回復原狀交還土地之義務（參閱民法第 455條） 

 

69年度臺上字第 1297號（司法院公報 22卷 8期） 

祭祀公業管理人係為管理公業財產，即保存、利用及改良公業財產而設，除得派下

全體同意外，並無為公業借用金錢之權限，若為金錢之借貸，在未證明已得派下全體同

意前，自難對祭祀公業發生效力。此係其管理權在性質上無為公業借用金錢之權限，並

非其管理權受有此項限制。（參閱民法第 103條） 

（二）行政法院判決要旨 

69年度判字第 374號（司法院公報 22卷 8期） 

按土地徵收為行政處分之一種，土地所有權人對於政府徵收其土地，如有不服，自

應依通常程序於接到徵收通知後 30日內提起訴願，為本院 52年判字第 263號判例，就

依土地法所為徵收之行政處分關於行政救濟程序所持之見解。至本院 45年判字第 44號

判例，則係依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第 17條第 1項第 1款及第 2款就徵收耕地，其所有權

人及利害關係人認為徵收有錯誤，應於公告期內申請更正之規定所為之闡明，其與土地

法有關土地徵收，乃屬兩事，法律規定不同，不能比照援用。（參閱土地法第 208條第 2

款、第 215條、第 227條。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第 17條第 1款、第 2款。） 


